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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林口區力行段第四種產業專用區土地標租案 

設定地上權契約 

立約人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以下簡稱「甲方」）與◎◎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乙方」）間，為「新北市林口區力行段第四種產業專用區土

地標租案」（以下簡稱本案），就用地設定地上權事宜訂立本契約，以資遵

循： 

第一條（契約標的） 

   甲方將本案投資契約附件土地（以下簡稱「本基地」）設定地上權予乙

方。本基地之標示及面積，悉依土地登記謄本及地籍圖謄本所載者為

準。如因更正、分割、重測等原因致標示、面積有所變更時，以地政

機關登記之資料為準。 

第二條（契約標的用途） 

本基地限供乙方依「新北市林口區力行段第四種產業專用區土地標租

案投資契約」（以下簡稱「投資契約」）之約定使用。 

第三條（地上權設定） 

3.1 簽訂契約後始能進行土地點交作業，甲方應以書面通知乙方於指定期

日辦理現況點交，點交期日應於本契約簽訂日次日起 15 日內，除經甲

方同意外，乙方應於指定點交日當日簽認完成點交，如因可歸責於乙

方之事由致點交遲延，視為乙方違約。乙方於完成土地交付之日起 15

日內與甲方辦理本基地之地上權設定登記，但地籍尚未分割完成或有

特殊情形，經甲方核可後，得適度延長之。 

3.2 甲、乙雙方應會同至轄區地政事務所就本基地辦理完成設定地上權登

記。本契約地上權之設定、變更登記所發生之登記規費、相關費用與

土地登記代理人之委辦費用均由乙方負擔。 

3.3 甲乙雙方同意，本契約第四條「地上權存續期間」、第五條「土地租金」、

第六條「地上權及土地使用之專屬性」、第十一條「地上權塗銷及標的

返還」、第十三條「權利價值」等約定內容，於辦理地上權設定登記時，

均應填入地上權設定契約書公定契紙中，俾以辦理登記使其生公示效



2 

 

果。如前揭條文經雙方合意變更者，乙方應配合甲方辦理登記內容之

變更。 

第四條（地上權存續期間） 

地上權之存續期間自地上權設定登記之日起算 30 年，起訖日以土地

登記簿記載為準。但本案投資契約提前終止時，本契約亦併同終止，

地上權存續期間視同屆滿。 

第五條（土地租金及地上權權利金） 

本案用地租金及地上權權利金之相關事項，依投資契約第八章辦理。 

第六條（地上權及土地使用之專屬性） 

6.1 乙方應依本契約及投資契約之約定，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使用

及管理甲方交付之土地，且不得違反都市計畫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 

6.2 甲方交付土地予乙方後，乙方應負管理、維護及排除他人占用等事項

之責，遇有界址糾紛或損鄰事件者，並應自行協調處理。 

6.3 甲方得指定人員定期會同乙方指派之相關作業人員，實地瞭解乙方使

用土地現況。遇有第三人非法占用土地情事者，乙方應即排除之，甲

方並得責令乙方限期排除之。 

6.4 乙方非經甲方書面同意，不得將本契約之權利義務或基於地上權而使

用土地之權益，以任何方式處分或供第三人使用。乙方依本契約所取

得本案基地之地上權，非經甲方事先書面同意，亦不得信託、轉讓、

設定負擔或為其他處分。但投資契約另有約定者，乙方應依投資契約

之規定辦理。 

6.5 乙方於地政機關辦理設定地上權登記時，應依各筆土地之所有權，將

「非經公有土地管理機關書面同意不得讓與地上權或設定抵押權或

其他負擔」一併登記於其他登記欄。 

6.6 乙方不得以本基地申請容積移轉。 

第七條（稅費負擔） 

7.1 本基地自點交之日起，除地價稅由甲方負擔外，其餘一切土地整理等

費用、工程受益費、稅捐及其他支出，悉由乙方負擔。 

7.2  本基地地價稅如依法得適用優惠稅率時，乙方應取具證明文件交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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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申報辦理。倘因乙方未依上述規定辦理致甲方增加稅賦負擔，應

由乙方補償。 

第八條（本基地點交） 

8.1 甲方交付本基地予乙方使用時，應事先以書面通知乙方，並由甲方或

其指定之第三人及乙方指派代表辦理現場會勘並出具相關土地產籍清

冊，經雙方確認無誤後，以現況點交與乙方。如需辦理測量鑑界，費

用由乙方自行負擔。 

8.2  本案基地點交後，如有被侵占情事，由乙方自行負責排除之，乙方不

得藉故要求延長地上權存續期間或展延本契約第五條土地租金所規定

之繳款時間。 

第九條（違約責任） 

9.1 地上權存續期間，乙方如有下列情事之一時，構成違約情事： 

1.乙方未經甲方事先書面同意，將本基地全部或部分提供第三人使用

時。 

2.乙方使用本基地違反法令時。 

3.乙方未經甲方同意變更本基地地形、地貌或挖取土石時。 

4.其他經甲方認定，嚴重影響本契約之約定。 

9.2 乙方如有前項違約情事者，甲方得為下列之處理： 

1.以書面通知乙方定期改善。 

2.乙方如有違約情事，經甲方以書面通知乙方定期改善，而乙方屆期未

改善或改善無效時，甲方得依投資契約第十三章規定處理外，甲方並

得以書面通知乙方，終止地上權設定，乙方應無條件配合辦理相關手

續。 

第十條（預告登記） 

乙方於本基地上興建完成之建物，應以乙方名義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

次登記，並同時辦理建物預告登記，載明乙方應於本契約屆滿或終止

時，即將該建物所有權移轉登記予甲方或甲方指定之人之意旨，所需

登記費用均由乙方負擔，但本契約或投資契約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第十一條（地上權塗銷及標的返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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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契約期限屆滿或期前終止時，乙方應於甲方指定期限內，除去地上

權上所設定之一切負擔及第三人占用、配合甲方辦理地上權塗銷登記，

其設定於本契約地上權上之他項權利應一併塗銷，及將本基地返還予

甲方或其指定之人。坐落本基地上之地上物暨相關設施移轉事宜，依

投資契約之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地籍變更） 

本基地籍若因土地重測、重劃、界址變更、交換、合併及分割等因素

致標的內容有變更者，乙方應配合辦理地籍登記及本契約文件修改，

並不得以此向甲方主張任何權利。 

第十三條（權利價值） 

甲乙雙方同意以乙方年租金報價單租金之一倍為其權利價值，並據以

辦理地上權之登記。 

第十四條（契約效力） 

本契約為投資契約之附件，本契約未規定者，適用投資契約有關規定。 

第十五條（權利之拋棄） 

15.1 乙方同意放棄民法第 840 條第 1 項規定之建築物時價補償請求權。 

15.2 乙方同意拋棄對本標的之法定優先購買權，該權利包括但不限於土地

法第 104 條第 1 項規定之優先購買權。 

15.3 乙方同意拋棄法定請求延長地上權期間之權利，該權利包括但不限於

民法第 840 條第 2 項。 

15.4 乙方不得任意拋棄地上權以終止本契約。 

第十六條（特約條款） 

乙方申請設置規劃設計，環境影響評估等相關費用，均應由乙方自行

負擔。 

第十七條（環保條款） 

17.1 本基地乙方得逕洽請政府核可之環境檢驗測定機構進行檢測，出具報

告，所需費用，由乙方負擔。 

17.2  乙方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做好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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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發生污染情形，應依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廢棄物清理法、土壤

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等相關法令辦理，並負責繳交罰鍰、污染場址之

調查評估、應變措施（含移除及清理污染物等）及整治等一切費用，

若因可歸責乙方原因造成任何損害，乙方應負完全賠償責任，一切與

甲方無涉。 

17.3  乙方使用本基地，應確實遵守環保法令，如造成土地污染、鄰地損害、

環保抗爭、自力救濟或政府取締時，乙方應自行負責並妥善溝通、協

調、補償與依法處理。如因而使甲方遭受損失，乙方應負責賠償。 

17.4  本基地如需開挖土方，應以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計畫所需辦理之

整地工程、興建工程需要為限，所挖掘之數量、深度、堆置地點並須

符合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之計畫內容及方式辦理。 

第十八條（契約份數） 

本契約正本一式三份，甲方、乙方各執一份為憑，另一份送地政機關

登記；副本十份，甲方、乙方各執五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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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契約書人： 

 

 

 

甲方：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法定代理人： 

地      址：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 號 

 

 

 

乙方：◎◎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統一編號：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